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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做好全国政府网站普查工作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２０１５〕１６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５〕１５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做好我省各级各类政府网站普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普查范围
　　省政府网站；各市（州）、县（市、区）政府网站；县级以上（含县级）政府各部门及下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网站。

　　二、责任主体
　　本次普查工作的组织单位为省、市、县三级政府办公厅（室），信息填报单位为本次普查范围内的网站主管单位。

　　三、普查内容
　　按照《全国政府网站普查评分表》（见《通知》）检查网站栏目的可用性、信息更新情况、互动回应情况和服务实用情况等。

　　四、时间和进度
　　普查工作从２０１５年４月初开始，到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底结束。分四个阶段实施：

　　（一）统计摸底阶段（４月１日—２０日）。各地、各部门要对主管主办网站的信息发布情况、内容保障制度建设等情况进行梳理，信息不充分的要及时补充发布，内容保障制度不健全的要立即完善，按国家要求必须开设的栏目要有明确的信息来源、信息发布人等基本规范和职责要求。各级政府网站管理单位要于４月２０日前通过全国政府网站信息报送系统（系统使用说明见《通知》）完成《政府网站基本信息表》、《政府网站栏目（系统）基本信息表》填报工作；省政府各部门要按照《通知》要求安排专人下载客户端软件，认真填报政府网站和栏目（系统）基本信息，将校验后生成的电子文件于４月１７日前上报省政府办公厅。

　　（二）检查整改阶段（４—８月）。各市（州）、县（市、区）政府办公厅（室）组织对本地区各类政府网站开展检查整改，同时通过全国政府网站信息报送系统填报《全国政府网站普查评分表》。各市（州）政府办公厅（室）要将本级政府、部门及所辖县（市、区）政府网站检查整改情况于８月１４日之前报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根据《全国政府网站普查评分表》扣分细则，对各级政府网站进行检查和抽查，出现问题的立即责成相关单位整改。８月３０日前向国务院办公厅报送整改情况。

　　（三）抽查核查整改阶段（６—１０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抽查核查和全国政府网站基本信息数据库公众反馈邮箱中可能出现的有关问题，及时协调相关单位进行整改和解决。

　　（四）通报总结阶段（１１—１２月）。根据各地、各部门的工作进展情况，梳理、总结全省政府网站的普查经验材料。

　　五、组织和实施
　　（一）省政府办公厅负责组织推进各级政府网站的统计摸底和检查整改工作，并向国务院办公厅报送有关情况。各市（州）政府办公厅（室）负责组织推进本地区各级政府网站的统计摸底和检查整改工作，并向省政府办公厅报告有关情况。

　　（二）各市（州）、县（市、区）政府办公厅（室）要组织好本级政府及所辖部门网站的统计摸底和检查整改工作，填报《政府网站基本信息表》、《政府网站栏目（系统）基本信息表》和《全国政府网站普查评分表》，并按要求逐级上报整改等有关情况。

　　（三）各地区、各部门在普查中若存在对所负责网站栏目内容保障渠道不畅通、需要跨部门协商解决等问题，要及时组织召开协调会，召集相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协商解决。如果目前确实无法有效解决的，要关闭相应的网站或栏目。 

　　（四）各地区、各部门要采取逐级核查等方式，加强对所填报信息的审核工作，确保数据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发现有关数据信息存在严重缺失或严重错误等问题，省政府办公厅将责成有关单位及时更正并在适当范围内予以通报。

　　请各市（州）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务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７日前将本地区（包括所辖县、市、区）、本部门承担第一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工作的负责人和联系人名单（包括姓名、职务、工作电话、手机和电子邮箱）报省政府网站管理办公室。

　　传真：０４３１－８８９０４４０３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４月１日
　　（省政府办公厅已于２０１５年３月３１日通过省政府电子公文系统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的通知》转发至各地区、各部门） 
